
 

证券代码：002189    证券简称：利达光电   公告编号：2012-001 

 

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

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
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于 2011 年 12 月份获得三笔政府

补助，具体如下： 

一、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6 日收到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“投影机技

术开发合作”项目政府补助资金 60 万元。 

二、根据河南省《南阳市财政局关于拨付 2011 年外经贸区域协调发展促进

资金的通知》（宛财预[2011]772 号）文件的相关规定，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31

日收到关于“高倍聚光光伏系统太阳能模组电池研发”项目补助 50 万元。 

三、根据河南省南阳市财政局、科学技术局、工业和信息化局、发展和改革

委员会《关于下达支持自主创新和产业产品结构调整专项资金项目的通知》（宛

财预[2011]615 号）文件的相关规定，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收到“石英晶体

光学低通滤波器产业化”项目补助 100 万元。 

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—政府补助》的规定，公司将上述政府补助计

入 2011 年度的营业外收入，确认为当期损益。具体会计处理仍须以审计机构年

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，上述政府补助对公司 2011 年业绩将产生一定影响。  

特此公告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2 年 1 月 11 日 


